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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天道言说之正当方式
　———以王夫之庄子学为视域

陈　赟

摘　要：通过对庄子“浑天”思想的阐发，王夫之提出，正当的言说天道的原则包含三个层

面：（１）不离地以言天；（２）天主理而地主气；（３）言天止于神化而止。对天道言说原则的如

上理解，王夫之试图表明，天道本身是区域性的甚至是相对性的；天道不是绝对的超越者

或形而上学的造物主，而是一种将秩序与浑沌包裹在其中的气化论宇宙观；作为神化之来

源的天道具有一种不为人的知能所穿透的浑沌性与未决性。
关键词：天道；理气；浑沌

“天”无疑是中国思想中最核心的观念，其在中华文明中的位置可与基督文明中创造

性的上帝相比。然而基督文明经历了“上帝之死”，胡塞尔追寻的“没有上帝的上帝”成为

西方思想的致思方向①，在“没有上帝的基督教”的观念谱系下，我们更可列举一串名单，
如朋霍费尔、布尔特曼、保罗·蒂利希等等。中国思想中“天”的机制内部似乎恰恰存在着

与当代欧洲这一思想方向相互呼应的进路，它提供超越性与创造性，但却是那种没有绝对

超越者与造物主的超越性。王夫之（船山）在对庄子的理解中一再为天道 的 这 一 品 格 辩

护。在王夫之看来，庄子哲学根本上得益于对“浑天”的领悟：“尝探得其所自悟，盖得之于

浑天；盖容成氏所言‘除日无岁，无内无外’者，乃其所师之天。”②

浑天说与盖天说、宣夜说并称古代三种宇宙论，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且在西汉末得

到进一步发展③。王夫之同意通常对浑天的如下描述：“浑天家言天地如鸡卵，地处天中

犹卵黄。黄虽重浊，白虽轻清，而白能涵黄，使不坠于一隅尔”，但强调这并“非谓地之果肖

卵黄而圆如弹丸也”④。以鸡卵喻天地，以蛋白喻天，以蛋黄喻地，只是一种大致的状描与

比喻，这一比喻正确描述了“地在天中，天包地外，浑然一球”⑤的层面，即以空间上的内外

关系来理解地与天，但同时也会导致一种错觉，即将天与地仅仅理解为由内外关系而结构

出来的两个彼此独立“事物”，二者彼此只有空间上的包裹关系，地因此而被视为天体内部

一个缺失了天自身的内核空间，这个空间由异于天的另一事物“地”来填充。这种理解拒

绝了天与地相入相即的浑沦维度，因而脱离了“浑天”的根本内涵。王夫之主张，“知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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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从数学转向哲学，源于阅读《新约全书》时产生的如下深刻体验，“借助一门严格的哲学科学 以 寻 找 到 通
向上帝和真正生活的道路”，而在晚年他再次表达了现象学的神学使命：“人的生命就是一条通 往 上 帝 的 道 路。
我力图臻至这个目标而无需神学的证明、方法、支持；亦即，达到没有上帝的上帝。”见朱刚：《开端与未来———从
现象学到解构》，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８０～８１页。
《庄子解》卷三十三《天下》，载《船山全书》第１３册（本文凡引用《船山全书》，均为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７３页。
“盖于浑天而得悟者也。”《船山全书》第１３册：《庄子解》卷二十五《则阳》，第３９５页
王夫之曾对浑天说与盖天说加以比较，参见《思问录·外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５８页。
《思问录·外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５８页。
《庄子解》卷十七《秋水》，载《船山全书》第１３册，第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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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中，而不知天之在地中，惑也”①。容易理解的是，浑天义本身包含 着“地 在 天 中”之 意，但“地 中 之

天”却需要解释，而这恰恰是浑天说不同于盖天说的地方。浑天说认为，浑天旋转轴的两端分别是南极

和北极，北极是天的中央，在正北，出地上３６°，因而北极上规的径是７２°，这部分常见于地上而不隐没于

地下；南极也是天中央，在正南，入地下３６°，南极下规的径是７２°，常伏于地下，永不见于地上②。故而王

夫之谓：“浑天之体：天半出地上，半入地下，地与万物在于其中，随天化之至而成。”③这就是以天的回转

轴为倾斜，以天回转于地的下面，由此天入地中而有地中之天。相比之下，盖天说一方面否认天之入地，
一方面反对天之回转轴的倾斜，而不能认识到地中之天的存在，因而其所言之天，乃天之一半，而舍弃了

另一半，其所言天不得不陷入在“画一之理”（即人的知行所能把握的秩序）的维度，而不能向着未知的浑

沌开放。相反，浑天之义则自天之全体而言，将地中之天纳入视野。王夫之说：“山川金石，坚确浑沦，而
其中之天常流行焉，故 浊 者 不 足 以 为 清 者 病 也。以 浊 者 为 病，则 无 往 而 不 窒，无 往 而 不 疑，无 往 而 不

忧。”④大地本身就是天体的组成部分，站在地球之外的视角来看地球，很容易明白这一点，《庄子·逍遥

游》曾提出从九万里高空视地与从地球的某一地点视天的比较问题，二者所得到的都是人目所成的苍苍

之天，但这并不是天的本来面貌，而是人的目力所成之色⑤，是日月星的光之远近与地球上大气之清浊

这两者之间的交织与人的视觉结构的结合而形成的“霄色”⑥。庄子无疑看到了地球本身也是天空中的

一个星体，因而天并不外在于地；王夫之要求人们进一步看到，在大地万物之中，天依然在其中流行。这

样的理解最终将我们带到了天与地“无内无外”的浑沦视域。这并不是说在大地之外没有天的存在，而

只是说大地之外的天并不是天的全部；在不同的星体上观测，天必然具有不同的面貌，在这个意义上，天
本身是区域性的甚至是相对性的。对在大地上人类的生活而言，大地之外的天空，更不是理解天的更恰

当视角。在这个意义上，浑天说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切入天道、言说天道的恰当方式。

一、不离地而言天：天道本身是相对的

在上述地中之天的讨论中，王夫之已经使用了气的概念，所谓清浊正是指气的两种状态而言。正是

由于气，宇宙才不是一无所有的空洞，相反，是阴阳二气氤氲鼓荡，不断演化与膨胀的过程⑦。由于气之

流行化育，万物在其中聚散、生成、转化、再生，人也得以在其中产生……气的氤氲弥漫使得宇宙不是空

洞的容器，而是气化细密无间而又浑然一体的过程本身。但这个意义上的天，已经将我们带入到它与地

的关联之中。因为，在终极的意义上，通常被归属于天的气，其实与大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王夫之

指出：
雾之所至，土气至之。雷电之所至，金气至之。云雨之所至，木气至之。七曜之所至，水火

之气至之。经星以上，苍苍而无穷极者，五行之气所不至也。因此，知凡气皆地气也，出乎地上

则谓之天气，一升一降，皆天地之间以纟因缊者耳。《月令》曰，“天气下降，地气上腾。”从地气之

升而若见天气之降，实非此晶晶苍苍之中有气下施以交于地也。经星以上之天既无所施降于

下，则附地之天亦无自体之气以与五行之气互相含吐而推荡，明矣。⑧

王夫之以气归地，则所谓“天气”或者所谓的“天地之气”，说到底都是大地上的阴阳五行之气。这种认识

可对应于现代科学对大气层的理解：大气层中气距离地球愈近而愈深厚，愈远而愈稀薄；地球大气层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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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问录·内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１０页。
陈尊妫：《中国天文学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１１～１３１２页。
《庄子解》卷二十五《则阳》，载《船山全书》第１３册，第３９５页。
《思问录·内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１０页。
王夫之解《庄子·逍遥游》云：“野马，天地间气也。尘埃，气蓊郁似尘埃扬也。生物犹言造物。此下俱言天宇之高，故鹏可乘之以
高远。言野马、尘埃、生息，在空升降，故人见天之苍苍；下之 视 上，上 之 视 下 同 尔；乃 目 所 成 之 色，非 天 有 形 体 也。繇 野 马、尘 埃、
生物之息纷扰于空，故瞖天之正色，不可得察；亦 恶 知 天 之 高 远 所 届 哉！天 不 可 知，则 不 知 鹏 之 所 游 与 其 所 资 以 游 者 也。”《庄 子
解》卷一《逍遥游》，载《船山全书》第１３册，第８２～８３页。
《思问录·外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５７页。
王夫之云：“上天下地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虽然，莫为之郛郭 者，惟 有 郛 郭 者，则 旁 有 质 而 中 无 实，谓 之 空 洞 可 矣，宇 宙 其 如 是 哉？
宇宙者，积而成乎久大者也。二气氤氲，知能不舍，故成乎久大。二气氤氲而健顺章，诚也。知能不舍而变合禅，诚之者也。谓之
空洞而以虚室触物之影为良知，可乎！”见《思问录·内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２０页。
《思问录·外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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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生物呼吸所需要的氧气与植物光合作用所需要的二氧化碳，并保护生物基因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地球

大气层的存在虽然与宇宙整体不无关联，但与地球的引力极有相关，而且，大地上的生物并不是它的简

单的享用者，而是在亿万年的进化中对之不断进行化学修复，因而也是它的参赞者；而所谓的“天气”，即
风、雨、雪、霜等气象现象都集中发生在大气层距离地球最近的“对流层”内。由此，王夫之以气归地有其

特定的视域。

对王夫之而言，“不于地气之外别有天气”①，即便是邵雍所说的“先天”，“亦倚气以言天耳。气，有

质者也，有质则有未有质者。《淮南子》云‘有夫未始有无者’，所谓先天者此也。乃天固不可以质求，而

并未有气，则强欲先之，将谁先乎？张子云‘清虚一大’，立诚之辞也，无有先于清虚一大者也”②。虽然，

在地气所不至的宇宙空间，依然存在着另一种意义上的“天”，即那种不是从与地的关系上加以界定的

天，但那显然已经不再构成人类生活的切实根据。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传统思想中，存在着一个以气言天的思想脉络。《庄子·知北游》谓：
“通天下一气耳。”无穷弥漫、周流六虚、唯变所适的积气，就是天体（大地也可包含在广义的天体之中）的
自身③。《易传》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天）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意味着除了阴阳之气流行充满、

氤氲摩荡之运化秩序之外，别无所谓天道。《列子·天瑞篇》更指出：“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

吸，终日在天中行止”，“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跐

蹈，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虹蜺也，云雾也，风雨也，四时也，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
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积形之成乎地者也”。显然，气弥漫宇宙，积气而成天，积形而成地。气的构成

作用不能理解为某种物质性的元素或基本粒子，它更像是流动着的能量本身。《郭店楚简·太一生水》

亦云：“下，土也，而谓之地。上，气也，而谓之天。”以气言天包含深刻的含义，因为气说到底来自大地，

故而以气言说，其所言之天乃不离地而言天。

王夫之指出：虽然就天自身而言，天只有一个，但对人而言，却存在着三种基本的言天方式，即天对

人的显现方式：

知崇法天，天道必下济而光明。礼卑法地，或从王事，则知光大与天絜矣。天一而人之言

之者三：有自其与地相纟因缊化成而言者，有自清晶以施光明于地而言者，有以空洞无质与地殊

绝而言者。与地殊绝而空洞无质，讵可以知法乎！法其与地 纟因 缊成化者以为知，其不离乎礼

固已。即其清晶以施光明于地者，亦必得地而光明始凝以显。不然，如置灯烛于辽廓之所，不

特远无所丽，即咫尺之内亦以散而昏。彼无所丽而言良知者，吾见其咫尺之内散而昏也。④

在上述三条言天方式中，第一条“自其与地相纟因缊化成而言者”，也即从天地交通成和、化育万物的角度

来言天，是宇宙生机的根本⑤；这个意义上的天与地，分别是人崇高其德、广大其业的根据，故而王夫之

强调这里的天地对人的（宅德之）知与（广业之）礼的意义，在这里，人所效法的是分别内在于天、地中的

健（乾）、顺（坤）的品质⑥。第二种方式是“自清晶以施光明于地而言者”，即那种居于大地之外的璀璨的

星体与星系所构成的天空，作为“三光”而向大地显现其光明者，此种意义上的天仍然与居住在地球上的

人类发生关联；在直观的视域内，它与人发生关联的方式主要不再以气，而是以光，即构成地球上天光

（自然之光明）的来源。这种光明在地球上成为事物得以成为其自身或得以显现其自身的条件，如果光

离开了大地及其万物这一受光聚光者构成的总体背景，则其自身不构成显现（明）的条件，有光而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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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问录·外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５０～４５１页。
《思问录·外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５１页。
张默生有谓：“（庄子）的意思已隐示所谓天者，实是一无穷的太空，弥漫的积气而已。”张默生：《庄子新释》，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第
７３页。
《思问录·内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２５页。
《黄帝内经·素问》之《生气通天论》：“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 于 阴 阳，天 地 之 间，六 合 之 内，其 气 九 卅 九 窍，五 藏 十 二 节，皆 通 乎
天气。”《四气调神论》：“四时阴阳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
《周易·系辞上》：“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 广 业 也。知 崇 礼 卑，崇 效 天，卑 法 地。天 地 设 位，而 易 行 乎 其 中 矣。成 性 存 存，道 义 之
门。”船山的理解见《周易内传》卷五上《系辞上》第七章，以及《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七章，载《船山全书》第１册，第５３４～
５３５页、第１０１１～１０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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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正如在寥廓广袤而空无一物之所放置一盏孤灯，因为无所附丽，光本身也不能聚集，反而由于散而昏

会失去其明。上述两种方式都是从地或与地的关系的视域来言天，但第三种则完全不同，它是以空洞无

质（即脱离气化）、与地殊绝（不相关联）的方式来讨论天，在这个视域内对天的探索，始终面临着其对大

地上的存在者意义何在的质问，也非浑天之义所能范围。因而，对王夫之而言，恰当的言天方式只能交

给前面两者，而以第一种更为基本，因为即便第二层次作日月星之光而出现的天，也经过与气的维度的

浑沦交织而作用于大地。

然而，在第一种言天的视域内，却存在着如何贞定天与地的边界问题。既然以气言天说到底表述的

是根植于大地的阴阳之气，那么在这种与地的气化浑沦整体中的天，究竟当如何理解呢？换言之，《逍遥

游》在“天之正色”这一名目下追问的天之本性究竟是什么呢？

二、天主理地主气：天道是一种将秩序与浑沌包裹其中的气化论宇宙观

通常所谓的苍苍之天，当然并非天之正色，王夫之谓：“‘东苍天，西白天，南赤天，北玄天’，于晴夕月

未出时观之则然，盖霄色尔。霄色者，因日月星光之远近，地气之清浊而异，非天之有殊色也。自霄以

上，地气之所不至，三光之所不行，乃天之本色。天之本色，一无色也。无色，无质、无象、无数，是以谓之

清也，虚也，一也，大也，为理之所自出而已矣。”①尽管这一层次的天不能脱离气的概念加以理解，但仅

仅从气的层面理解天，最终会陷落到形、质、象、色等把握感性实在的知性范畴中，而天的本性作为纯粹

脱离感性界限之外的“清虚一大”者，必然无法彰显。而“清”、“虚”、“一”、“大”作为对气的否定，只是天

相对于有形事物的“浊”、“实”、“多”、“小”（特定、限定）等规定性的否定，它将我们引向的是天乃理之所

自出者的观念。由此，王夫之对天与地有了如下的贞定：
《素问》之言天曰运，言地曰气。运者，动之纪也，理也，则亦天主理、地主气之验也。故诸

家之说，唯《素问》为见天地之化而不滞五运之序。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以
理序也。天以其纪善五行之生，则五行所以成材者，天之纪也。土成而后金孕其中。【虽孕而

非其生】。土金坚立，水不漫散而后流焉。水土相得，金气坚之而后木以昌植，木效其才而火丽

之以明。故古有无火之世，两间有无木之山碛，无无金之川泽，而土水不穷。【砂石皆金属也】。

自然而成者长，有待而成者稚，五行之生虽终始无端，而以理言之，则其序如此。故知五运者，
以纪理也。地主气，则浑然一气之中，六用班焉而不相先后。同气相求，必以类应，故风木与阳

火【君火】相得也，阴热【相火】与燥金相得也，湿土与寒水相得也。相得则相互，故或司天，或在

泉，两相唱和，无适先也。以类互应，均有而不相制，奚生克之有哉！倘以生克之说求之，则水，
土克也；金，火克也；胡为其相符以成岁邪！理据其已成而为之序，而不问其气之相嬗，故以土

始，不以水始【异《洪范》】，亦不以木始【异《月令》】，非有相生之说也。……天主理，理者名实之

辨，均之为火，名同而实未有异，故天著其象，凡火皆火一而已矣。地主气，气则分阴阳之殊矣。
阴阳之各有其火，灼然著见于两间，不相訢合，不能以阴火之气为阳火也。阴火，自然之火也。

阳火，翕聚之火也。阴火不丽木而明，不炀金以流，不炼土以坚，不遇水而息。而阳火反是，萤

入火则焦，烛触电则灭，反相息矣。故知二火之说贤于木金土各占二卦之强为增配也。②

显然，在这里，五行、天干、地支的相互配合，构成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主导着气之运化，影响着事物

的发生、生长与死亡，这个秩序就是内在于气化过程中的在天之理，它意味着一种自然自发的秩序。而

天主理、地主气，构成对浑沦天地的一种贞定。所谓理，是指气化过程的条理、纲纪与秩序，因而也是气化

过程的主导者与组织者，天主理，意味着天对我们而言，是这种秩序的来源，但并不是说天就是这种秩序本

身。当张载以“清虚一大”来表述主理之天时，王夫之以为其主要意思，就是表明此天与气有区别③。

·０２·

①
②
③

《思问录·外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５７页。
《思问录·外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６４～４６５页。
王夫之云：“天主量，地主实，天主理，地主气，天主澄，地主和，故张子以清虚一大言天，亦明乎其非气也。”《思问录·外篇》，载《船
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５０页。



陈　赟：论天道言说之正当方式

天主理并不意味着天即理或天是理。王夫之并不同意二程（程颢，程颐）、朱熹以来“天者，理也”的

思想。王夫之有谓：“程子言‘天，理也’，既以理言天，则是亦以天为理矣。以天为理，而天固非离乎气而

得名者也，则理即气之理，而后天为理之义始成。浸其不然，而舍气言理，则不得以天为理矣。何也？天

者，固积气者也。乃以理言天，亦推理之本而言之，故曰‘天者理之所自出’。凡理皆天，固信然矣。而曰

‘天一理也’，则语犹有病。”①天者理之所自出，并不等于天可以化约为理，因为以理界定天，无疑会脱离

气化过程，而最终会导致上述第三种言天方式，而当这种天作用于人的知行活动时，则带来一种完全由

人类理性及其秩序所规整的宇宙图景，从而天本来所具有的超越人的知能界限的向度被瓦解；而且，“以
理言天，虽得用而遗体，而苟信天为理，亦已见天于己而得天之大用”②。

是故王夫之坚决主张：“可云‘天者理之自出’，而 不 可 云‘天，一 理 也’。”③相 比 之 下，王 夫 之 认 为，
“清虚一大”这个表述反而更好地概括了“天”的本性，它既优于“天者气也”，也胜于“天者，理也”，是表达

出天的那种将理与气结合在自身的特征④。以主理者言天，即将气之运化，尤其是其秩序归诸天，因而

保证了天在万物演化过程中的主导性，这样，万物与宇宙的演化秩序就不可能被主体主义的心的秩序所

穿透，所谓“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即为理，非可执人之理以强使天从之也”⑤。王夫之强调：
是唯气之已化，为刚为柔，为中为正，为仁为义，则谓之理而别于非理。

若夫天之为天，虽未尝有俄顷之间、微尘之地、蜎孑之物或息其化，而化之者天也，非天即

化也。化者，天之也；而所化之实，则天也。天为化之所自出，唯化现理，而抑必有所以为化者，

非虚挟一理以居也。

所以为化者，刚柔、健顺、中正、仁义，赅而存焉，静而未尝动焉。赅存，则万理统于一理，一
理含夫万理，相统相含，而经纬错综之所以然者不显；静而未尝动，则性情功效未起，而必由此、

不可由彼之当然者无迹。若是者，固不可以理名矣。⑥

显然，“理”在已然的气化过程中显现为复数的条理与秩序，例如刚柔、健顺、中正、仁义等等，它是别

于“非理”而后被“看作”（ｓｅｅ　ａｓ）秩序的秩序，这里的“非理”既可以是气化未展开时的浑沌，也可以指展

开过程中作为与秩序对立的层面，作为“非理”对立面的“理”，并不构成气化的根据。这样的根据只能归

诸天，而天本身并不能等同于气之化，但却以其内涵之理主持并调节气之化。作为气化的所以然根据，

天既主导展开在气化过程的理，但也包含着“合内外，包五德，浑然阴阳之实撰”、“合同以启变化，而无条

理之可循”⑦的向度。
那么，从具体的事物来看“天主理”，意味着什么呢？王夫之说：“太极最初一○，浑沦齐一，固不得名

之为理。殆其继之者善，为二仪，为四象，为八卦，同异彰而条理现，而后理之名以起焉。气之化而人生

焉，人生而性成焉。由气化而后理之实著，则道之名亦因以立。是理唯可以言性，而不可加诸天也，审

矣。”⑧显然，条理秩序尚未显现的浑沦的太极正是浑天的源头；而当通过气化人生而性成之际，则气化

之理，在人为性，在天为道。在这个意义上，天主理意味着性与道最终根源于天。王夫之谓：“就气化之

流行于天壤，各有其当然者，曰道。就气化之成于人身，实有其当然者，则曰性。道与性，本于天者合，合
之以理也；其既有内外之别者分，分则各成其理也。故以气之理即于化而为化之理者，正之以性之名，而
不即以气为性，此君子之所反求而自得者也。”⑨一方面，正是在人性中，可以发现内在于人的主理之天，

性正是天的根基在人身上的呈现，因而在唯变所适的大化过程中，安全与宁静的根基就内在于人性自身

之中，而且，不假外求，人与“根基”一起生活的所有方式都必然是反身性的；另一方面，在天地气化的过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孟子·尽心上篇》，载《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１１１１～１１１２页。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孟子·尽心上篇》，载《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１１１３页。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孟子·尽心上篇》，载《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１１１２页。
“张子云‘清虚一大’，立诚之辞也，无有先于清虚一大者也。”《思问录·外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５１页。
《思问录·外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３８页。案：同页王夫之云：“若夫太难之不可以理求，而在天者即为理。”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孟子·尽心上篇》，载《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１１１２页。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孟子·尽心上篇》，载《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１１１３页。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孟子·尽心上篇》，载《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１１１２页。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孟子·尽心上篇》，载《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１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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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主理之天必然以万物在其中生成的天道的方式得以显现，人对天地的效法，并不是让人脱离自己

的本性而去效法天地万物的存在方式，而是在天地万物中发现天地之道与天地之德。对人而言，人性当

然是呈现天道与天德的适当场域，但天道与天德的呈现却不尽于人性，因而对天地的探索，本身也是深

化人性的方式。

三、君子言天至于神化而止：天道具有一种不为人知的能穿透的混沌性与未决性

浑天虽主理而言，但亦不离气而言理，故而其所言者乃“在地之天”。“浑天”实包含气化之“浑然一

体”，没有间隙，细密无间，不可分割；同时也意味着对人而言的浑沦或浑沌，即天总是超出了人的认识与

把握的界限之外，甚至无法在根本上被以语言、命名、分类、编码等理性化方式加以秩序化。这个无法完

全对人类语言与理性透明开放的天，正是其神化之踪迹，甚至对于这个将浑沌作为其内在向度的天而

言，神化乃其必然；不仅如此，我们所应谈论的天的边界，只是这个神化过程所能抵达的地方。
王夫之说：“风雨露雷之所不至，天之化不行。日月星之所不至，小天之神不行。君子之言天，言其

神化之所至者尔。倒景之上，非无天也，苍苍者远而无至极，恶庸知之哉！君子思不出其位，至于神化而

止矣。”①品类流行，百物化生，四时运行，皆是大地上呈现的神化之迹，意识的发生，觉的出现，都可以视

为这种意义上的神化之迹。作为人，只能在这大地上的神化之迹上去发现并体验天道。至于在此之外

的天，则需要以“知 止”的 方 式 加 以 悬 置。王 夫 之 强 调：“神 化 之 所 不 行，非 无 理 也，所 谓 清 虚 一 大 也

【张子】。神化之所行，非无虚也，清虚一大者未丧也。清受浊，虚受实，大受小，一受赜。清虚一大者不为

之碍，亦理存焉耳。函此以为量，澄此以为安，浊而不滞，实而不塞，小而不烦，赜而不乱，动静各得其理

而量不为诎，则与天地同体矣。若必舍其神化之迹而欲如倒景以上之天，奚能哉，抑亦非其类矣！神化

者，天地之和也。天不引地之升气而与同神化，则否矣。”②神化固然是地气之化，但天之所出之理，亦呈

现在气化之中，与气化相依而行，是故“神化”乃是天地交通成和之体现，是故，我们在大地上发现的万

物，并不能被理解为一个脱离大地、高高在上的超验性天道的成就，而必须理解为天地交和的成果，作为

“天地之子”的万物，在天地交和中生、长、收、藏，此正是气化之神奇的本性。因而，在这里被关切的是万

物之“天”，而天不是位于大地万物的外部，而是既环绕、包含又内在于大地万物之中。
当然，气与神毕竟有别，张载《正蒙·太和》云：“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王夫之认为：

“太和之中，有气有神。神者非他，二气清通之理也。不可象者，即在象中。阴与阳和，气与神和，是谓太

和。人生而物感交，气逐于物，役气而遗神，神为气使而迷其健顺之性，非其生之本然也。”③“神”是形容

气化之神妙不测，气化之秩、之理具有对人而言的未知向度。王夫之云：“神之有理，在天为道，凝于人为

性。易，变易也。阴阳摩荡，八卦兴，六十四象成，各有时位错综，而阴阳、刚柔、仁义之体立，皆神之变易

也。互相易而万物各成其形色，变易之妙，健顺五常之用为之，故圣人存神以尽性而合天。”王敔更解其

父意，曰：“神无方，易即其方；易无体，神 即 其 体。”④神 并 非 在 秩 序 之 外，相 反，神 所 内 涵 的 秩 序 在 天 为

道、在人为性，然而神作为阴阳二气的清通之理，同时也具有不可测度的流动着的未决特征，因而它总是

与超越任何凝固性与现成性的无方之体联系在一起，总是与不断进行的自我更新共同“呼吸”。几乎在

所有的事物上，甚至一株窗前的野草，都可以发现内在于神的变化中的盎然生机。存神或凝神的修为，
就是蓄养这种生机。

“存神”之所以意味着“尽性”，是因为，正如王夫之所说，“性，谓其（气）自然之良能，未聚则虚，虚而

能有，故神。虚则入万象之中而不碍，神则生万变之质而不穷。”“自其变化不测谓之神；自其化之各成而

有其条理，以定志趣而效功能者则谓之性。气既神矣，神成理而成乎性矣，则气之所至，神必行焉，性必

凝焉，故物莫不含神而具性，人得其秀而最灵者尔。耳目官骸亦可状之象，凝滞之质，而良知良能之灵无

·２２·

①
②
③
④

《思问录·内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０６页。
《思问录·内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０６页。
《张子正蒙注》卷一《太和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１６页。
《张子正蒙注》卷一《太和篇》，载《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４２页。



陈　赟：论天道言说之正当方式

不贯彻，盖气在而神与性偕也。”①由此，神与性不过是对气化过程中天所主之理的不同维度的表述，它

是宇宙本有的能量（气）之纯粹至精者（良能），它生成无穷的变化，却不会止息，也正是神，充满流动于形

色声味之中，为天地万物带来灵动的生意，以至“天下富有之物，皆神之所流行，理之所融结，大而山泽，
小而昆虫草木，灵而为人，顽而为物，形形色色，重浊凝滞之气质皆沦洽其中，与为屈伸。盖天包地外而

入于地中，重泉确石，天无不彻之化，则即象可以穷神，于形色而见天性。”②这里的“天包地外而入于地

中”，即所谓的“浑天”，浑天的思想中由气化过程启动，而神则成为内在于它的重要环节，神在性与天、有
形与无形之间加以连接，从而，存神尽性，直接就是人的事天方式。王夫之谓：“葢人之生也，形成而神因

附之。形敝而不足以居神，则神舍之而去；舍之以去，而神者非神也。寓于形而谓之神，不寓于形，天而

已矣。寓于形，不寓于形，岂有别哉？”③神寄寓于形而谓之为神，不寓居于形则神即天，这里的天，自然

是就主气化之理而说天的；故而神与天在本性上是一致的，这就意味着，天总是在不可测度的神妙性中

呈现，因而，那种不能从人的比例与视界加以规整的浑沌本性，乃是天的不可解除、并应得到充分尊重的

内在品质。换言之，万物自身及其相互关联的方式本身就内在地具有一种让人震撼的惊异性。

四、结　语

总而言之，通过对庄子等古典思想的阐发，王夫之总结出在浑天基础上言说天道的恰当方式，它包

含三个层面的内容：不离地以言天，天主理而地主气，言天至于神化而止。这三条原则使得对天道的言

说，具有一种特别的意味，即它避免了作为绝对超越性化身的超越者的形而上学的天道形象，而最终导

致一种将秩序与浑沌包裹在其中的气化论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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